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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議官奴說(下)

祁 小春

〔抄錄〕

本論是有關“官奴說"問題的考證論文。然而本論的目的卻並非僅僅為了糾正歷史上

流傳下來的一個積誤，而是意在通過對有關資料的剖析和展開，觸類旁通，對王羲之其

人的生活與思想、之細部做更加深入的研究。通過對“官奴說"的考證，除了澄清了歷來

些有關“官奴說"誤解外，更重要的是使我們對於發生在王羲之晚年生活中的以下的

事實得以確認和了解:

其一，“官奴說"事關在王羲之健在時其子王獻之到底結婚與杏，而此事則屬王羲之晚

年最為挂念的一樁心事;其二，“官奴說..有關內容涉及發生在王羲之晚年時最令他痛

不欲生的兩件傷心事:在不到十天之內，竟有兩個讓他疼愛不已的繞膝孫女相繼因病夭

折，離他而去。這事對晚年的王羲之在精神上造成的沈痛打擊可以想像;其三，王羲之

晚年除了記挂兒孫以外，還有一件最大心顧，就是欲一遊蜀地。王羲之在{十七帖}裡

的一係列書信中表達了他晚年欲一遊蜀地的強烈願望，為何如此?又為何最終未能實

現?這些問題亦頗可從“官奴說"的探求中尋得一些信息或答案 υ 而存於這些零斷瑣碎

史料中的史實，卻皆不見正史等文獻的記載。

不僅如此， 本論在論證問題和檢討資料的過程之中，也引出來不少新問題。如果我們

今後要對王羲之晚年的書法藝術‘思想信念、生活環境、精神狀態以及當時的郵驛制度

與書筒的傳遞關f系、法帖內容的再考察等方面加以重新認識與研究的話，本論不但有一

定的參考、故發意義，而且還具備了與之相應的資料價值。

本稿為 2003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團山東省臨衍市舉辦的“王羲之書法藝術暨取邪王

氏國際研討會"上提交給大會的論文.由王汝i濤教授代為宣讀。

午-'7-t-:' 王獻之的結婚‘“吾年垂耳順"、“唯一小者 尚未婚耳 .. 

七、對“官奴說"的質疑

在祁文中第者的質疑是，王獻之於其父羲之在世時，到底結婚沒有?若未結婚就不能有小女，

(按，羲之{玉潤帖}的“小女"之稱當含二意:一意謂幼小，一意謂排行，後者庶近之。)則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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奴小女玉潤非獻之女，官奴非獻之明矣。

弄清楚王羲之在世時其末子獻之是否結婚這一問題，不但可以澄清“官奴說"積誤，而且能

更詳細地了解晚年王羲之的心情、顧望等精神生活方面的情況，同時也能證明-些後世流傳的

有關二王的傳說真實與杏，其意義十分重大，因而也必然會引起研究王羲之學者們的關心。比如

在清代學者中就有人曾以王獻之生卒年，考出一些傳說逸事的荒謬及獻之再婚時間等。(叫而清

人考證王羲之生平事跡最著者之一，當推書法理論大家包世臣 (1775-1855). 其{十七帖疏證}

祺稱典範。如前所述，對於本文討論的“官奴說包世臣亦早有疑問，他在跋{玉潤帖}中提

出了王羲之在昇平五年已經去世，不可能見到大令之小女去潤的觀點，此即是祁文對“官奴說"

質疑的原點所在 o

因為本論以後的討論，將涉及包氏的這個觀點，現將包世臣{藝舟雙構}卷六“論書土"的

{玉潤帖}跋文(簡稱“包跋")抄錄如下:

至{玉j閏帖}.世皆署為右軍，以余審之，實臨海太守凝之書也。右軍卒於半圓 c 當穆

帝昇平五年。大令年十八。昇平三四年間，右軍致周益州書有“唯一小者尚未婚，過此一婚，

使得至彼"之言，未婚之小者即斥大令。前此昇平，年. (旦夕都巴}帖止吉“無奕外住，

仁祖日往尚不及蜀中山川諸奇。楓有{省足下別疏}及{年政七十}二帖，始訂遊曰汶

領峨 dj眉之約，最後乃吉待小者婚，乃能至彼。{七卡帖}有云“吾年毛主耳順其時懇、已

五十七八，故知是昇半三四年間也，不一二年，布單遂厭世，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? n 言

“發病"“瘋疾少有差耶"。臨海奉五斗米最虔，帖稱“家長是固兄之稱耳。其書視右軍差

斂，而姿態遠遜，又其辭愚慧，非臨海不至是也。

從l:.'J 1 包跋可見，包氏在此問題認識上的盲點即在於，他是在認定 f官奴必為獻之這 4傳統定說

的前提卡，來考證{玉潤帖}內容的。這樣一來，由於官奴有女和獻之未婚二，事的矛盾，使他感

到困惑難解。為了化解矛盾，就不得不寧願去羅列 e些根本無法站得住腳的證據，來證明{三民潤

帖}為王凝之書，卻不敢去稍微懷疑一下官奴究竟是不是獻之，結果得出 f錯誤的結論來，非常

可惜。特別令筆者無法理解的是，以包氏之精研 E學，尤其精研王氏尺贖之學，王法帖尺贖文想

必爛熟於胸中，當不至於不讀右軍其他與官奴小女有關諸法帖﹒然而事實證明，包氏確實未讀。

這點可以 k面整理出來的官奴相關法帖予以證明。按，在整理出來的王羲之與官奴相關的法帖巾，

{玉潤帖}以外，言及延期、官奴小女內容者尚不I上一帖。如前舉張記 79 帖云.

延期﹒官奴小女，並疾不救，痛憋貫心。吾以西夕，情願所鐘，唯在此等。豈圖十日之

中，二孫夭命，惋傷之甚，未能喻心，可復如何。

張記 176 帖云:

-116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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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期﹒官奴小女，並得暴疾，遂至不救，痛憨賞心。奈何!吾以西夕，至情所寄，唯在

此等，以慰餘年。何意旬日之中，二哥哥夭命。旦夕左右，事在心目。痛之纏心。無復。一至

於此。可復如何?臨紙口因塞。

羲之此三帖前文的所說的“官奴小女即後文“二孫夭命"中之一人，顯而易見，其與{玉精帖}

之“官奴小女玉j閏病來十餘曰"為同一-人，亦即王羲之孫女。所以{玉潤帖}書主非羲之不能當之，

欲強繫之王凝之也難，何以知之?以帖中稱小女為“二孫"故也。可惜包氏未能詳察，以至此誤。

雖然包跋中存在的問題不少，但他認為羲之在世時獻之未婚(“右軍遂厭世，焉得見大令之

小女玉潤? ")之論最有故發意義。更重要還是他的方法，如以{十七帖}考証二王事跡，方法

無疑赴正確的. ~盡管其論還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，如他在定{十七帖}諸帖中有些書翰的書寫

時間時，并沒有出示任何證，顯得比較武斷，此事下文詳論。

為 f弄清楚官奴是否為獻之，必須先證明羲之在世時獻之是否成婚。為此首先又必須考證二

J:父子的生卒年。至於 T三獻之的生卒年，還是比較容易查清的，問題是這事卻繞不開千古公案的

王羲之生卒年。關於王羲之生卒年的說法，迄今為止歸納起來大致有五種說法，(24)，其中晉太安

三年(303) 牛，昇平五年(361)卒，享年五卡九歲的說法信憑度最高般為學界普遍采用。本

論亦從昇平五年卒說。(此事所牽連的問題非常多，屬於專題討論，故在此不詳述。)

關於王獻之的生卒年，據{世說新語}傷逝篇卡六劉註云:“獻之以泰(太)元十4三年卒，

年凹十五。"然據庸﹒張懷躍{書斷}則載:“子敬為中書令，太元十一年卒於官，年四十三

X宋黃伯恩{東觀餘論}所記與{書斷}同:“案，獻之以替孝武帝太元卡-年，年四十三卒。"

可見王獻之卒年舊有二說，一為太元十三年( 388) 四十五歲卒;一為太元十一年(386) 四十三

歲卒 o {ß.據一說逆推其生年，具在建元三年(344).因此建元三年乃獻之牛年當無疑義。

清人姚無(j 731 一 1815) 云:“獻之年凹卡五太元十三年，卒，逆溯昇平五年右軍亡時，大令

才十七歲。" (參見(ZJ)) c 按，梁陶弘景 (456 - 536) 在{梁武帝與陶隔居論書放} ( (法書要錄}

卷三)中謂:“逸少t:後，子敬十七、八。"今以獻之生年推算，右軍卒於昇平五年(361)峙，

獻之正好十七歲，與陶說密合無聞 c 此亦可間接證明王羲之昇平五卒說之可信。

王羲之和王獻之的生卒年大致確定後，接下來就要討論王獻之在十七歲以前是否結婚的問題。

上'.1 1 包世臣在跋{玉1萬帖}中云:“右軍致周益州書有‘唯一-小者尚未婚，過此一婚，便得至彼，

之言，未婚之小者即斥大令。......最後乃言待小者婚，乃能至彼。"包氏在此所引即{十七帖}

中的{兒女帖).包氏以此信乃王羲之寄當時鎮守蜀地的友人周益州周撫( ? - 365) .投且據此

信推測此時不能遊蜀是因為“唯一竹、者"王獻之“尚未婚"故，等過此婚才能至彼.這個看法是

十分正確的這樣一來，王獻之結婚與王羲之遊蜀二事就不可避免地聯{系在一起了﹒而且我們認為，

這二事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之可能性非常大。事實上是，王羲之一生確實際並末去過蜀地，其原因

何在?目前能得到的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王獻之未婚。為了證實這一點，我們必須進一步對{十七

可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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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}做時間上的考察，以求證王羲之生前獻之是否結婚，若否官奴小女則非獻之小女.官奴非獻

之說即可成立﹒

八、關於<+七帖}

前引包跋引帶出{十七帖}的內容問題，所以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，這裡還需要對{十七帖}

的資料做一下整理。由於本論僅限於{十七帖}文獻內容的討論，故這裡暫不涉及其其版本拓本

流傳以及書法藝俯等問題。

眾所周知，唐初太宗李世民 (597 - 649) 以夫子之威，又假以金自之力，詔令於天下廣搜

右軍書跡，所得頗豐。而在貞觀 (627 - 649) 、開元 (7日一 741)內府所藏眾多王羲之法帖中.(十七

帖}又是其中最“煩赫著名之帖所謂“書中龍"也。(叫所以{十七帖}作為王羲之尺贖法帖，

無論是內容還是書法，一般都被認為是最為可靠的，其內容為我們了解研究王羲之提供了重要的

資料依據。歷來研究{十七帖}者不乏其人，但討論其書法藝術或者考證其拓本的版本流傳者，

總的來說占絕大多數，象宋代黃伯恩 0079 - 1118) 這樣考辨帖文內容的人并不多。到了清代，

研究{十七帖}者漸漸多了起來，舉其重要者言之，如乾隆時期人去弘撰的{十七帖迷)(26)以及

包世臣的{卡七帖疏證)<17)等，都對{十七帖}的內容做了詳細考論。進入近現代，中日方面的

關於{十七帖}內容方面的研究的學者既眾，所出成果亦多，皆能在清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突

破。(28

{十七帖}是怎樣出現的?其內容性質如何?今傳世的館本{十七帖}共收刻王羲之書翰

二卜九通。(按.由於各個版本{系統的編輯方式以及收錄時的分類合帖等情況的不同，帖數亦隨

之而異。但此事與帖文內容的探討無闕，暫不做討論。)據張彥遠著的{右軍書記}記載，當時

內府對購求到的王書的整理方式是“取其書跡及言語，以類(則相從成卷今以{十七帖}所收

諸帖內容相關書風相近這點來看，正符合這一標准。更重要的是. (十七帖}里面沒有讓太宗忌

諱的弔喪間疾、嗚呼哀哉之類的不吉書翰(叩).很適介皇家內府珍藏。

王玉池先生在<(十七帖〉在王羲之書跡中的地位和重要版本述評}一文認為:“關於{十七帖}

的來源，有材料說是貞觀初年進士裴業所獻。裴業其人情況不詳。估計此組信函最初應是周撫後

人收藏。這組信中有少數帖不是給周撫的.應是收藏者不慎混入所致(如給都惰的信)" (王玉池

著書( -，王書藝論稿}所收。參見(28) )。筆者不同意這個看法，首先. (十七帖}諸帖的來源不

」定出於﹒家之藏﹒因為{十七帖}畢竟不同於{萬歲通天進帖).沒有文獻明確記載其最初獻

自某人或出自何家，所以我們只能認為它可能散出於四方的進獻徵購，後經褚遂良等據“取其書

跡及言語，以類相從成卷"編輯基準合併同類項而成. (31) 當然，我們不排除{十七帖}中大部

分帖子，如給周撫的-組信函源出一家之藏的可能性。至於非屬此類者，如寄都情等信等可則能

出於他藏，後以其字跡相近故，“遂以類相從"地收進了{十七帖}中也未可知﹒其次，即使假

定{十七帖}的大部分來源於一﹒家，筆者也認為此組信函最初不當是周撫後人所藏.這是因為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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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者如果是周撫後人的話，他那裡“不慎混人"王羲之給都倍(313 - 384) 信的可能性是不存在

的，周撫的後人大概無緣得到王羲之給都惰的信﹒所以能具備將王羲之給其復數友人的書信保存

在 a起這種條件的，既非周家也非鄰家或其他親友，大概只能非王家或其後人莫屬，也只有王家

才最有可能將羲之寄諸友人的信函底稿分類統一保管。關於底稿問題，筆者將另作專文論述。(Jz)

{十七帖}一組信函的內容，宋人黃伯恩謂:“自昔相傳{卡七帖}乃逸少與蜀太守者，未必

盡然，然其中間蜀事為多，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。.. (見{法帖刊誤卷 n. 收在{東觀餘論).前

出 0) 可見在黃之前，即已流傳{十七帖}為王羲之寄蜀太守周撫的說法，但黃伯思則認為{十七

帖}並非全部，但大部分應是寄給周撫的。

{十七帖}其中涉及到“間蜀"或“遊蜀"“說藥"以及兒女婚嫁等內容者，都可以視作王羲

之寄周撫的。王羲之關心“蜀"事及其遊蜀動機，可以歸納為三方自內容是關心那裡的山川

風光;二是關心那裡的歷史物產，三是關心那裡的草藥、藥物﹒關於此事下文還要詳述﹒

收信人周撫，字道不口。生年不詳，史載他曾為王敦和王導 F屬，與王、鄧兩家關{系極其密切﹒

周撫於永和三年任益小|、|刺史以後，直到東會興寧二年 (365 )去世為止，一直鎮守蜀地。詳見{晉

書}卷五十八周訪傳附撫傳。

現據王玉池{王羲之〈十七帖〉譯注H簡稱王注)的研究，再參以諸家意見以及愚考，將{十七

帖}中凡被認為是寄給周撫的信函，按帖名以及編號排列如下:

1，(都司馬帖) 2. (逸民帖) 3. (龍保帖) 4. (絲布衣帖) 5 、{積雪凝寒帖) 6、{服食帖)(按，

此帖王注不吉寄誰﹒包世臣謂此帖“連上服食((路尉胡桃帖))而申言之又云加{天鼠膏帖}

“以上三帖當是-書"。王注即以{協扇胡桃帖).(天鼠膏帖}為致周撫書，則此帖亦當同。) 9.( 天

鼠膏帖) 10、{朱處仁帖) 11 、{七十帖) 12 ‘{邱竹杖帖) 13、{蜀都帖) 14、{鹽并帖) 15 . (省

別帖) 16 、{都巴帖} 17 、{嚴君平帖) 18 、{胡母帖) 19、{兒女帖) 20 、{音像周帖) 21 、{漢時帖}

22‘{諸從帖) 23 、{成都城池帖} 24、{旗闌胡桃帖) 25. (藥草帖) 26‘{來禽帖) 27 、{胡桃帖}

28 、{清晏帖) 29、{虞安吉帖}

王玉池先生還以為{淳化閣帖}卷八收刻的{周益周送工自竹杖帖}是“少數確係給周撫的信

但卻被{十七帖}漏收了(前出) .對此筆者亦不能贊同.據{周益周送耶竹杖帖) $~Iî文:“周

益周送此邦竹杖，卿尊長或須今送。..應知此乃羲之對第三者言周益周送工1I竹杖箏，並講對方將

周送的工但竹杖頒發給尊長﹒然此帖雖非寄周，卸反而能證明{十七帖}中{邱竹杖帖}所述:“去

夏得足下致耶竹杖皆至。此士人多有尊老者，皆即分布，令知足下遠惠之至"之事確為事實，三

帖互證，知羲之送竹實有其事。

九、{十七帖}中“遊蜀"諸帕的書寫時間與王獻之的結婚

現在探討王羲之寄周撫這 27 通書帖的具體撰寫時間和內容。

歷來研究{十七帖}者，多泛談其內容，一般不涉太及這一組帖子的具體書寫時間不[j前後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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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之關係，唯有清人包世臣在其{十七帖疏證}並跋{玉潤帖}中，提出他的看法，並有詳細考

證。比如論{積雪凝寒帖) : 

計與足下別廿六，於今雖時書間，不解闊懷。省足下先後二書，但增歎慨。頃積雪凝

寒，五十年中所無。想頃如常。冀來夏秋間，或復得足下間耳 o 比者悠悠，如何可言。

包氏{十七帖疏證}據史實考證出王羲之與周撫最後見面的時間在太寧三年(325) ，經過

二十六年則可推算出寫此帖的時間為永不口七年(351) ， (按，包氏此處作永和五年(349) ，疑計算

有誤或筆誤。)這無疑是十分精確的考證。(31)唯帖中所謂“五卜年"者，包氏於此無說。筆者認為，

王羲之這句話大約不會是隨便，說的概數，不會把自己生前的時代也算進這五十年來。王注譯成

現代語:“最近大雪堆積，十分寒冷。這種情況為五十年來所未見筆者認為這謂意即“自從我

有生以來，還是頭→次見到呢。按，永和七年王羲之正好是凹 1 九歲，古人喜歡說虛歲，可以

稱五十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包考確實信令人信服 c

關於{十七帖}內容以及考證，乃屬另 A專門的研究領域，在此僅就與本論有關的帖文內容

加以探討 c

{十七帖}組帖中收有{七十帖}與{兒女帖H 圖 8 、 9) ，二帖不論敘事內容還是書法風格，

基本 t應該看作是 E羲之是在同一時期發給同」人的書翰。信中內容不僅僅是“問蜀而是具

體談論“遊蜀"計劃了。此外還吐露了兒女的婚嫁等問己的家庭情況，再次表達了主羲之強烈的

遊蜀願望。之所以暫時不能成行，實因末子王獻之尚未婚娶﹒現照錄如 F ，然後參考上舉諸家觀

點，勘考諸帖內容.希望此舉能在澄清“官奴說"問題 t尋找出一個突破口，并籍以考察王羲之

晚年生活狀況之-端。

{七十帖):

足下今年政七十耶，知體氣常

佳，此大慶也，想!復慰加頤養。吾

年主要耳順，推之人理， 得爾以為

厚幸，但怨、前路轉欲逼耳。以爾，

要欲一遊汶領，非復常言。足下但

當保護，以俟此期，勿謂虛言，得

果此緣段奇事也。

{兒女帖):

吾有七兒-女，皆同生，婚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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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七卡申古(三井氏聰冰閣|日葳本) 圖 9 兒女帖(三井

民聽、冰閣|日藏本)

以旱，唯寸j、者，尚未婚耳，過此一婚，使得至彼。今內外孫有十六人，足慰目前。足下情

至委曲，故兵示。

“足下今年政七十耶說明羲之寫此信時周撫正好七十歲 o 周撫知其卒年而不知其生年，

一 120



文字部論集第89弩 (2005年 3 月)

若此帖真是王羲之昇平五年五十九歲寫的話，則可以逆推出周撫生年為元康三年(293) ，享年

七十二。據包世臣{十七帖疏證}考云:“(周)撫以太寧三年 (324)自歸，至興寧三年(365)

卒於益州，歷四十三年。前在(王)敦所，巴游居顯職，史雖不言其壽數，大都七十餘矣。"其

說甚確。

{兒女帖}云:“唯一小者，尚未婚耳"者，當指王獻之無疑， (晉書}王羲之父子傳對此有

明確記載 o 此外，南朝宋羊欣(370 - 442) 的{采古來能書人名}謂王獻之條注云“羲之第七子"( (法

書要錄}卷一)。按，此注不知是否羊欣本文?即使不是，也應該是“條疏上呈"者南朝齊王僧虔 (426

485) 。羊欣本人曾從獻之習書，王僧虔也是王氏後裔，故所記當不誤。叉，南朝宋虞穌的{論書表}

記載王獻之逸事“于敬取帝沾泥汁書方丈一字，觀者如市，羲之見歎美，間所作，答云:‘七郎! ' 

((法書要錄}卷二)，皆可以證明獻之為羲之末子。另外稱王獻之為“小省"尚不止其父羲之。{世

說新語}品藻篇記:“王黃門兄弟三人詣謝公，子首先、子重多說俗事，子敬寒溫而已。既出，坐

客問謝公‘向三賢孰愈? '謝公日‘小者最勝可見羲之的親友謝安(320 - 385) 亦以此稱之，

安於獻之，輩同其父，且而人往來亦甚密，故得以此相稱。

如果依照上引包世位在{玉I閏帖}跋文(前出，茲不再引)的分析，那麼與之相關的書信，

若按書寫時間則應該如 F順序排列 {都已帖}→{省則帖) {七十帖}→{兒女帖}

應該承認，包跋以史實考證和帖文分析所得出的這個時間順序基本準確，儘管在有些細節部

分尚需要推敲。比如包跋謂{都芭帖}考為昇平一年書，在{十七帖疏證}有詳考，這個比較可

信。又以“說欲遊蜀而尚未果之故，以堅其約，當是最晚書。" ((卡七帖疏證))為據斷定{兒女帖}

早要晚於{七卡帖}無疑也是正確的 o 此外包氏從帖文內容證得{省別帖}與{清晏帖}當為→害，

則亦無不可。唯包跋以{七 f-帖}與{省別帖)(清晏帖}同時，並繫於“昇平三凹年間而在{十七

帖疏證}中，對此既無史實考證又無內容分析，更未出示任何證據。所以“不一年，右軍遂厭

世，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? "的結論就很成問題 r 。包氏所的“不 三年"乃指“昇平三四年間

羲之“巳五十七八"的推算並不十分精確，應該再往下推-年才符合邏輯，下面將詳說此事。另

外筆者認為， (蜀都帖}的書寫時間也應該與{兒女帖}某本同時，因為讀其文可以感受到遊蜀

計劃巳經非常具體，馬上就要付諸實施了。比如“當告卿求迎，少人足耳，至時示意\“想、足下

鎮彼士，未有動理耳。要欲及卿在彼，登汶領峨帽而旋，實不朽之盛事"等詣，是想趁周撫還在

蜀地任，上盡早促成此行，而彼時王羲之急不可待的心情溢然紙面，如“遲(J4) 此期.真以日為歲。

但吉此，心心、以馳於彼矣

誤區中'誤認{玉潤帖}乃王凝之書，但他能有王羲之在世時王獻之末婚的看法，還是極為難得的。

筆者認為{十七帖)，中與“遊蜀"“問蜀"相闋的書筒，即{七十帖)(蜀都帖) (鹽井帖}

{嚴君平帖)(兒女帖) (音像周帖) (漢時帖H成都城池帖)，在書寫時間上的問隔不應該相差一年

以上。這可以從兩方面來判斷。第一，從王羲之法帖傅存情況來看，除了時令或哀痛一類慣例書

翰以外，在涉及到具體某事的一些組帖中，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相隔的書寫時間跨度并不大。正因

為如此，書法風格也極其相近。如“建安靈懼"組帖、“問嫂病"組帖、“孫女病亡"組帖等即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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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如上述對{十七帖}來源的推測，從這一組寄周撫的“遊蜀\“間蜀"的書筒來看，這一

批資料很可能是一次性出現的，也很可能是收信人或其家屬、部下在某一期間內對某一特定人的

書信做了某種有意誠地集攪而保存下來的，所以我們才能從這組信函中感受到如 F特征:即它們

不但在內容上彼此相關呼應，前後敘事的銜接度很高，而且在書法風格上又是如此相似和統一。

這只能證明它們在時間上的問隔不會很大，應該在同一年內。至於這一年究竟應該是哪一年?筆

者以為包氏的“昇平三四年間"的看法很難說得通。因為既然包氏也承認“右軍卒於辛商，當穆

帝昇平五年" (跋{玉潤帖)).而{七十帖}中又已經明言“吾年垂耳順在時間上都很明確，

不知包氏依據什麼斷定王羲之寫{七十帖}時“其時想已五十七八，故知是昇平三四年間也，不

三三年，右軍遂厭世"的?檢{十七帖疏證}包於此亦無說。按，包氏謂“五十八"則勉強可通，

謂五十七則完全不通。

“-tf垂耳 IJ債"就是說快要到六十歲了，應該不會是五十七歲時說的話。清人魯-'同對此說的

解釋就很明確，他認為王羲之此時稱“年垂耳順正五十九歲" (魯一間{右軍年譜}。前出)。鈴

木虎雄{王羲之生卒年代考}則認為“垂耳順"應指五十八.五十九歲，并認定{七十帖}及{兒

女帖}書於升平八年。(引儘管如此，我們應當考慮到古人喜歡稱虛歲的習慣，即說年齡時要說得

比實際年齡大一歲。下.羲之五十九歲去世，沒有活到六十。此帖他自稱快要到六十歲了，按虛歲

說法，是快要到五十九歲，按實歲說法，則他已經活到五卡九歲 L

至此，如果我們認可王羲之卒於昇平五年(361) 享年五十九歲的通說的話，那麼就可以推

定他寫{七十帖> (兒女帖}等“遊蜀"“問筍"諸帖的年齡，應該在五十八歲到五十九歲之間

(按虛歲).或者在五十九歲之內(按實歲).時間應該在昇平四年( 360) 到五年(361) 之間或昇

平五年(361) 之內。儘管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概率極低.{R.只要可能性存在，我們就不妨假設它

萬→會發生:即王羲之剛滿五十八歲就立刻寫了{七十帖) (兒女帖í) 帖，而且進」步假定他不

是剛滿了五十九歲就去世了，而是幾乎度過了昇平五年的整整-年，快到六十才去世的。這樣 J

來，玉羲之寫{七十帖) (兒女帖}帖的時間上 F限就可以為昇平四年初到昇平五年末，有將近

兩年的時間寬裕。也就是說假定以下的一連串事情按以下的時間順序依次發生，王獻之與鄧道茂

結婚4:女{Ef羲之生前結婚並不是沒有可能，儘管這種假設的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極其微小。這里

需要強調的是，這一假定是以王自稱“耳順"乃按虛歲以稱為前提，若按實歲稿的話，這一可能

性就不復存在。

昇平四年年初羲之書{兒女帖H七十帖} • 獻之與都道茂立刻成婚出產企兒玉 • 玉

潤得病 • 羲之因孫女玉j閏病寫{玉j閏帖} • 玉 j間不育夭折 • 羲之因此又寫“延

期官奴小女並疾不救三孫天命"諸帖 • 羲之經受了這一精神打擊，終於未能了卻“遊蜀"

之願隨後亦去世. (推定在年末) . 

然而即使如此，實際上這個假設也是不可能成為事實的﹒在說明理由之前，請看一則有關王羲之

之兄王籍之的事件﹒{吾書}卷六十九劉陳傳.“世于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之"因而遭到劉魄

的彈劫﹒按，王獻之妻都道茂之父郡曇( ? - 361).據{晉書}卷八穆帝紀昇平五年一月條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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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，知都曇卒於本年一月﹒因此從昇平五年伊始，都道茂便居父喪，以王籍之僅因居叔母喪而婚

之.就引起朝廷議論，可知按當時的喪禮制度是絕對不可能結婚的﹒都曇與王羲之同卒於昇平五

年，曇一月卒，當先於羲之。據{晉書}卷六十七都情傳載:“會弟曇卒，益無處世意，在郡優遊，

頗稱簡默。與姐夫王羲之、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，俱棲心絕穀，修黃老之衛可證都惜在鄧

曇卒後，尚與王羲之在郡優遊。另據{金庭王民族譜) (蒙王玉池先生惠贈複印本)載，王羲之

卒於昇平五年五月十日。此譜據稱為王操之一門相傳，如可倍的話，亦為卒於都曇後一證。都曇卒，

道茂居父喪自然不能與獻之成婚，羲之在{七十帖}既然自稱“耳順說明他寫此信時已經是

在其最晚年了，即五十八、九歲左右，信中唯一惦念的就是遊蜀﹒隨後又在{兒女帖}中稱“唯

→小者，尚未婚耳。過此-婚，使得至彼。"﹒很明顯﹒之所以不能立刻成行，是因為王羲之要等

獻之“過此一婚亦能→遊去蜀地﹒結果大概王羲之又遇上獻之未婚妻道茂居父喪，計JJ x. t皮

耽擱下來，結果終於未能等到他們結婚~B--天就於同年去世，遊蜀願望終於未能實現。而遠在蜀

地的周撫-直等待王羲之，未果，他本人也於四年後的興寧三年(365) 卒於益州。就這樣，王羲

之與他約定好的這“一段奇事"“不朽之盛事遂付諸泡影矣。

關於王獻之的婚姻狀況，雖然其具體成婚時闇不可考，但大致從文獻記栽中可以得知他結過

兩次婚，第一次即是都道茂，後離婚娶簡文帝三女新安憋公主，無子，有一女，即後來的安禧皇

后王氏，字神受。(J6) 此外，據今人李長路﹒王玉池編{王羲之王獻之年表與東晉大事記}繫王

獻之與鄰道茂的結婚時間為興寧三年 (365 )年，即周懶去世那一年。(引雖該書未明示其依據何

證做此斷定，但生在者認為這還是比較合理的判斷。王獻之非官奴至此證畢﹒

此外還有-則法帖資料，其內容亦頗關王獻之的結婚時間。{淳化閣帖}

卷八收刻{中郎女帖)(圖 10). (;鋒帖). (二玉帖). <澄清堂帖). (大觀帖}

等皆收刻之，其帖文如下:

中郎女頗有所向不?今時婚對，自不可復得，僕往意君頗論不?大都

此意當在君耶。

此帖但看書法似乎有些靠不住，偽帖的可能性極大(詳下文)。然而從文獻
圖 10 中郎女帖((淳

角度上看，也不能排除其為文真字偽的所謂“抄右軍文"的可能性。若然， 化閣帖}卷八)

則其內容還是應該考察一番的。

日本中回勇次郎先生認為此帖是王羲之寄 E獻之的書信，內容是為獻之議婚而徵求他的意敵 O

帖中的“中郎即指都曇，“中郎女"則指都曇之女都道茂。因為都曇昇平一年(358) 繼苟羨

任北中郎將、徐﹒免二州刺史，而其女都道茂後來確實與王獻之結婚了。(J8) 後吉川全、夫、回上惠

一、森野繁夫等人在其考論中基本上也都采用了中田的說法。(的中回對此帖的解釋基本代表了日

方學者的看法，現將其釋文大意試譯如 F: “你對中郎的闇女應該比較中意了吧?這回給你提親

的機會可是不可多得的。我對此事的意向你應當清楚，想你多少會認真考慮的。當然不管怎麼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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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議官奴說(下) (祁小春)

自己的終身大事最終還是要由你自己拿主意決定了。父字。"其中“往意"語，有釋作“德意"者，

中回據{淳化闇帖}所收古法帖中的星星則法師帖中有“指宣往意"語，認為還是應從之作“往意"

解;“頗論不"的“論"字或有釋作“冷"字者，似乎應作“論"比較通順，或本作“洽"也未

可知。帖文末的“那"字看作“耶告" (右軍寄兒女尺曠的習用語)之略，意即“父字" (均岡上)

在中國，劉濤先生對此帖的看法雖然與日本學者基本相同，如他也認為“中郎"指都曇，“中

郎女"指都道茂。但他認為此帖中的“中郎"既然是都曇，則“君"應指都情(不知何據)，亦

即此信乃寄都情而非獻之。因此，他的釋文就與日本學者大相徑庭了。(40)劉濤先生的釋文如下:“中

郎之余有出嫁的意向嗎?現在婚嫁正是時候，過此時機不會復得。我以前與您談的那些想法，您

向中郎談過沒有?我想，此事成否，您的意見很重要。" (罔(刊))

按，如果此信真是談論與鄧曇家結親一事的話，則書寫時間應該在鄧曇昇平三年任“北吽I郎

將"以後至昇平五年-月卒之前。如果按照劉濤先生解釋，此信寄都惰，帖文“今時婚對，自不

可復得"解釋成“現在婚嫁正是時候，過此時機不會復得"的話，則王羲之在此時為了王獻之的

婚事顯然已經顯得卡分焦急了;若按吉川忠夫的解釋，此信寄獻之，中古文“今時婚對，自不可復

得"解釋成“這回給你提親的對象.可是不可多得的"的話，則王羲之在此時已向鄰家提親，並

曾勸過獻之答應這樁親事。不管帖文內容取哪種解釋，二者都預示 T這樣一種可能性的存在，即

王獻之與都道茂也許會在昇平三年 1空四年之間結婚。

筆者的看法是由於被引作參諦，此帖(41 )的所謂{與鄰家論婚書}帖，基本上已被認為

是偽作(參見(22))，因而不能不說此帖不過僅是一個孤諸而已;二，此帖不見褚日、張記著錄，

再加上帖之首尾部分又快月日及芳:信人名，因而無法斷定是否真是出於王羲之。因為在歷代刻帖

中，王羲之帖內常常有慘入魏晉人雜帖的情況存在，所以其文獻價值和可信度都將會大打折扣的;

云，以書法觀之，似乎也不象右軍書。清人玉樹則幹脆斷定:“此帖書法散緩，當是偽作 !"(42);

四，退→步說，假定此帖即屬於“抄右軍文"之類，其內容或者可信(不管是寫給鄧惰的還是寫

給獻之的)，但這也只能說明王羲之為了王獻之的婚事曾與鄰家提過親，而且心情也很焦急，希

望他們能早日成婚一事而已，單從此帖內容來看，尚找不出任何可以證明在獻之與都道茂已經結

婚、或預示他們將在不久的時間內肯定結婚的直接證據;五，此帖文意頗有難解處(倘若為糞，

疑亦當有脫漏)，故使得學者們在解釋帖文時亦各自為說，莫衷一是。蓋帖文之意尚未能求得確解，

乃據以徵史論事，不亦難乎?

十、餘論一一由本論引帶出來的新問題

儘管本論平議了有關官奴諸說，同時也提出了筆者對此的觀點和考證，但也不得不承認這些

都還遠遠不能成為定論。因為有些問題沒法徹底解決。比如{兒女帖}與{七十帖}畢竟是兩帖，

把{兒女帖}的書寫時間看作與{七十帖}同時或更晚的根據，只是依靠於對該帖內容所做的某

種推測，其根據並不強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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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有人認為，當時會稽去巴蜀地甚遠， (十七帖}中各帖往復時間或許須要經年累月才

能到達。關於這個問題，因涉及到對當時郵驛制度的考察，已與本諭旨趣頗遠，故在此暫不詳論。(4J)

數年前筆者發表的考證文章題目作{王獻之即“官奴"說質疑).而這篇論文的題目又作{重

議官奴說).只看題目的“質疑"“童議\大概能看出筆者並不存有欲給官奴下定論的想法。在

本論中，筆者想說的其實就是一點:要證明王羲之在世時王獻之已經結婚，要比證明他還沒有結

婚更難;亦即等於說，欲證明官奴是王獻之，會比證明他不是更困難。因為存有疑問，才需要反

復商討，如此而己。問題本來就這些，但因為我們是在主羲之研究這一大範圍下來考察一些具體

問題的，所以下面想說，下論題以外的一點副收獲，以及由此引帶出來的新問題，也許這些問題

對王羲之研究不無俾益。

上面的考證以及引帶出來的資料給我們留下了最深印象的是，王羲之晚年痛喪」孫女和強烈

的遊蜀願望。這些家庭生活瑣事及在傳世文獻，如{世說新語)， (晉書}等中是沒有記載的，然

而它作為最直攘最可靠的第-手資料，對今後深入細緻研究王羲之無疑彌足珍貴。此外，由於官奴

的考證還引帶出來不少新問題，比如{兒女帖}說王羲之“今內外探有十六人那麼延期、官

奴的二女到底算不算在內?王羲之在延期、官奴的二女去世時嘆道:“吾衰老，情之所寄，唯在

此等說明喪孫也是在他晚年期間發生的事了。這與{兒女帖}的“今內外孫有十六人"在時

間上又是怎樣的關係?還有. (↑﹒七帖}中大部分書信都反映 r王羲之強烈的遊蜀願望，這願望

在他來說其實早就有了.(晉書}卷八十王羲之傳引王羲之答殷浩勸使應命書，中有這樣一段話語:

吾素自無廟廊志，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，誓不許之，于跡猶存，由來尚矣......。自兒娶

女嫁，使懷尚子平之志，數與親知言之，非 -R 也。若蒙驅使關嚨、巴蜀皆所不辭。.

E羲之在此信中也流露出他雖於仕途已無榮進之心，然若能派他前往“關際巴蜀\就“皆所不辭\

願欣然任職前往，可見對蜀地的嚮往看來真是由來已久了。然而為何如此嚮往那里而不是別處?

F羲之友人遍布在東晉版圖治下應該不少，當然不會有作蜀地不能去之理。僅僅是因為周撫在那

里的緣故嗎?會不會因為其他原因而與蜀地有著某種神秘的聯係?如汶嶺峨帽更有好藥可果，或

蜀地乃夫師道發源地等，皆不得而知。

又王羲之說“自兒娶女嫁，便懷尚子平之志，數與親知言之，非-日也"所反映出來的所謂

“尚子平之志"或逸民志向，這在魏晉士人的思想、中存在~不奇懷。尚于平，即後漠的逸民尚長，

他等兒女婚嫁以後，作為家長圓滿完成兒娶女嫁大事，於是出家遠遊，與志同道合者遊玩五岳名山。

王羲之在{兒女帖}裡所說的“吾有七兒一女，皆同生，婚娶以畢，唯-小者，尚未婚耳，過此

A婚，便得至彼"正是尚子平之志，也就是在{逸民帖}裡說的:“吾為逸民之懷久矣"的逸民之志 G

如果王羲之未能去蜀地的原因真是因為王獻之未婚，作為家長不能放心的緣故所致的話，那將會

因此而引出更深層的研究與思考，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王羲之人生觀等大問題。尚子平之志，這

在王羲之之前的稿康 (223 - 263). 在他的名文{與山巨源絕交書F料)中表白得最明確.現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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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議官奴說(下) (祁小春)

有關言論，擬為羲之此志作個注腳:

吾每讀尚子平、台孝威傅，慨然慕之，想、其為人。......又讀莊、老，重增其放。故使榮

進之心目頹，任實之情轉篤。此由禽鹿，少見馴育，則服從教制;長而見羈，則狂顧頓縷，

赴蹈湯火;雖飾以金鏘，夕食以嘉餘，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。

關於晉人的隱逸與逸民思想、以及王羲之與稽康的關係考察與討論，已屬另一研究課題，在此不做深

述。其實王羲之若是真的懷有此志倒也罷了，筆者懷疑的是，晚年的王羲之是真的嚮往這種逸民

生活呢?抑或只是出於某種應酬上的需要，而表現出來的特有修辭?因為王羲之在談到自己晚年

生活理想時，的確有在不同場合說不同詣的情況，他的“老夫志顱盡於此也怕5) 的“此“好像並

不是尚子平式的隱逸.而是不用出門的“坐而獲逸，遂其宿心"的所謂變通隱逸之法。那麼他的

終極理想、究竟是不是尚子平之志?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在這方面，筆者以前曾經嘗試過， (46) 

今後還想進一步深入研究。

總之，通過對一些不顯眼的小問題進行仔細考察，我們就會發現原本較為單一化的書聖形象

會顯得越來越豐富和複雜起來.令聖人降下神壇而走近人間，或許這也不失為一種研究方法吧，

本論的研究目的之一亦在於此。

〔速〕

(23) 姚蕭{惜抱軒法帖題跋﹒三}“王獻之"條:“劉孝標{世說新語}注云﹒獻之年間十五太兀十三年卒.

逆溯昇平五年右軍亡時，大令才十七歲。然則世云右軍題壁，大令拭去更書之類，皆妄造之言耳 o 自昇

平歷哀帝三年.海西公八年，及簡文帝之時而離婚尚主，計于敬爾時年-卜六七矣。{世說}注云﹒咸安中，

詔尚餘姚公主。今{晉書}作新安憨公主。新安蓋是改封。" ((惜抱軒全集}本。上海會文堂書局本 0)

(24) 關於王羲之律來年的說法，迄今為止歸納起來大致街以下五種說法:

l ﹒太安二年(303) 生，昇平五年(361l卒; (據梁陶弘屋里{真話}以及誼唐張懷躍{書斷) ) 

2 .永安(又稱建武、永興)元年(304) 生，隆和元年(362) 卒據{晉王羲之筆陣圖 )0 (墨池編}所收)

3 .光熙元年(306) 生，興寧二年(364) 來據{題衛夫人筆障國 )o(漢魏六朝百三家集﹒王右軍集}所收)

4 .永嘉元年(307)生，興寧三年(365) 卒; (據清魯一向{右軍年譜 )0 (美術叢書}第三冊所收。江蘇

古籍出版社. 1986 年)

5 .太興四年 021l生，太jC;四年(379) 卒;; (據羊欣{筆陣圖 )0 (太平廣記}卷 207 “王羲之"條引)

以 t五說巾， 2 3 5 說均本諸王羲之的逸事傳說或附會偽作.殊不可倍。唯 1 與 4 說，尤其是前者，信

憑度最高， 般為學界普遍采用。

(25)唐張彥遠{右草書記} “{十七帖}長-丈二尺，即貞觀中內府本也。百七行.九百四十-字，是短赫著

名之帖也。太宗皇帝購求」二王書，大玉書有三千紙，率以一丈二尺為卷，取其書跡及言語，以類相從綴成卷，

以貞觀兩字為二小印印之。緒河南監裝背，率多紫檀軸首.臼檀身，紫羅標織成帶。閱元皇帝又以開元

二字為二字小印印之，跋尾又列常時大使等。.. ((法書要錄}卷十)宋﹒黃伯恩{跋所書十七帖後}云“逸

少十七帖.書中龍也。.. (宋本東觀餘論}。中華書局影印本， 1988 年 o

(26) (檀几叢書}卷十三所收。清康熙三十四年 (1695) 刊本)

(z7) (吳安四種}卷十三、{藝舟雙揖}卷六中所收。
(28) 關於{十七帖}內容研究在日本.有津間鳳卿的{新訂十七點說鈴)(談書會刊行， 1914。西川寧編{日

本書論集成}第二卷所收。汲古書院 .1978 年);藤原楚水的{十七帖詮釋)((名碑法帖通釋}叢書，清雅堂，

1949 年);(王羲之書跡大系}的{十七帖}解題。(藤原有仁執筆。東京美衛 .1984 年。);中田勇次郎的{十七帖}

((中田勇;;z郎著作集}第二卷所收。二玄社 .1984 年。)，福原故郎的{王羲之ω〈十七帖〉位。uτ)((書論}

雜志第二十八號「特集﹒王羲之左十七帖」所收。書論研究會發行 .1992 年。);在中國，有應成一的((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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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〉文義釋) ((書法研究}總第七輯。 1982 年). (中國書法全集}第十九卷所收劉濤的{作品考釋) (劉

正成主編{中國書法全集}第十九卷所收。榮寶齋. 1991 年。) ;王玉池的{玉羲之〈十七帖〉譯詮)(王

玉池著書{二王書藝論稿}所收。文化藝術出版社. 2001 年)等﹒

(29) (法書要錄}卷十。{津逮祕書}本“類"作“數\洪丕誤點校本{法書要錄)(上海書畫出版社 .1984 年)

一仍其舊。以語意、推之.疑“類"是而“數"非。范祥雍點校本{法書要錄) (人民美衛出版社. 1984 年)

則據{墨池編}改作“類"。今檢{宋本東觀餘論}之{跋十七帖後}條，有黃伯恩過錄張彥遠比文，正

作“類"而不作“數以此亦可證{墨池編}本之善也。

(30) 沈括{夢溪筆談}卷十七﹒“晉宋人墨蹟多是弔喪間疾書簡.唐貞觀中求購前世墨蹟甚嚴，非弔喪間疾書跡.

皆入內府.士大夫家所存，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，所以流傳至今。"上海書店“歷代筆記叢于1]" 本 .2003 年。

(31) (十七點}諸帖無一般尺贖常見的放首結尾書式，如“月日名頓首頓首......姓名頓首頓首"。因此疑褚遂

良等;不僅僅據“取其書跡及言語.以類相從成卷"之基準對{十七帖}加以編輯.既然編輯就不兔關節。

可能出於編輯一套闊子監專用草書教材的需要.編者不但對{十七帖}統一了書法風格，也統一了書式形式，

將原來有的“月日名頓首頓首.....姓名頓首頓首"之類的語句也悉裁刪去也未可知。

(3Z)關於底稿.在此略論及數盲。底稿應該包括兩種:一種是為了留底備份故;每保存的，一種是草稿或寫的

不滿意而被淘汰不用的正稿。現分兩點來談

一，筆者想試做如下推測 王羲之末íEl.精於尺月賣書寫.也精於尺贖文書﹒如{太平御覽}等類書多

51 王羲之{月儀書}文即是一證，又{顏氏家首11) 卷第二“風操第六"引蔡益班回書集論稱呼，後曰:

“今 f并未行也。凡與人言.稱彼祖父母、世父母.父母及長姑.皆加尊字，自叔父母已f，則加賢字，尊

卑之差也。王羲之書，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阿.不云尊字.今所非也。"棠，此所謂“王羲之書"者，或

指其書儀也未可知。要此決非穿鑿空論，蓋書翰禮儀本為魏晉六朝士族家庭之的重要禮法之\而尤以

浪邪王氏最為重視，王家尺照被奉為“王太保家法..之一.于係世代奉守相傳，并且對世人起到某種師

範作用。而士族高門的禮數家法本身，也往往就是一種顯示地位和身分的象徵，因而被世人效做追求。

以取邪玉民後裔例之 • tm 王彬 F玉彪之精通掌故朝儀是當時有名的，其曾孫主準之頗傳其家學，時人稱

之為“王氏青箱學"。曾著{書儀} 書，後代多遵循其禮儀。又如{宋書}卷四十二主弘傳記載王導曾

孫王弘云.“既以民望所宗，造(x必存禮法.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，後人皆依做之，謂為王太保家法。 .. 

又南朝梁庚元威{論書}亦記玉凜五世裔孫王延之名言自“勿欺數行尺續，即表三種人身。.. ((法書要錄}

卷二)皆可證明。這就是王氏一族多善尺贖(應該包含書式與書法:層意義)的一個重要原因。{顏氏

家首II) 雜藝第十九記當時江南流傳“尺贖書疏，千里面曰"之諺，亦當與土族注重書翰禮儀之風尚有關。

再就是王羲之生前書名已著，其書翰曾令友人庚翼 (305 - 345) 有“煥 ff神明，頓還舊觀"之嘆。(南

朝末虞穌{論書表}載“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，不勝!東翼、都惰，造其末年，乃造其極 嘗以章草答庚亮.

亮以示翼，翼嘆服﹒閃與羲之書云: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，過江芒失.常痛妙跡永絕﹒忽見足下答家

兄書，煥若午申明，頓還舊觀﹒.. (法書要錄}卷二)那麼，他本人完全有可能意識到或預想到，自己即將

寄出的尺贖會被人珍玩收藏，流傳後世﹒如其子王獻之在寄簡文帝司馬昱(321 - 372) 的書翰槽，曾囑

咐對方要珍電自己的書翰一事(王獻之囑簡文帝珍重自己書翰 e事亦見{論書表) :“于敬常賤與簡文十

許紙，題最後五民此書甚合.願存之，﹒此書為把玄所寶.高干且後得以賜王武岡L 未審今何在." (法

書要錄}卷二) .更能說明這一點.我們於此可以想見王氏父于對自己書翰的珍重態度.所以完全有理由

認為王羲之在寫尺擴書翰時，無論是於書還是於文，都應該是謹慎認真.決;;r;:苟且的﹒因此，王羲之給

人寫信時極有可能保留底稿，或者書寫數通.然後擇其中於書法於文字都比較“合"者寄出，餘下者若

未廢棄，則也就成為某種底稿而留存下來。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現存晉人特別是王羲之法帖中有不少

文字內容大多相同或相近之現象。 tm前文列舉的“延期官奴小女.. I帖，帖文相近文字稍異者就有兩通甚

至更多﹒當然這只是」個推測﹒因為不能排除王羲之用同樣的文面給復數親友寫信的可能性.而在現今

流傳下來的尺贖文中，基本上無法得知收信人是誰了﹒同樣，也不能排除他在匆忙急促時所書的急就章

--<類的尺滑、來不及留存底稿的可能性.比如王羲之的{喪亂帖}大概就屬此類。比較右章請做我們可

以發現，一般每一通尺績的字體書風前後大低基本統唯{喪亂帖}文字內容完整通順而字體書風前

後差異較大。因此我寧願相信{喪讀L帖}或者就是一件底稿，因正申古未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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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議官奴說(下) (祁小春)

跡猶存"為“當時我(寫)的書信還在六認為“手跡"是指玉羲之自己保存的書信。不管此書信是自己

的還是對方的，保存書信之習慣的存在是可以籍以證明的。)其次，晉代土族高官確實有保存書簡文稿的

習慣。唐許嵩{建康實錄}卷第九都超條引{三十國春秋}云.“超既與桓溫善，而過有不臣之心，情深

惡以誠超。超臨亡.謂門人曰:‘吾有與桓書疏草一箱，本欲焚之，恐大人年尊，必悲傷為敞。我死後，

若大損眠食.可皇此箱。'及卒，情果悲慟成疾，門人呈此書，皆是與桓溫謀事。大怒，邊焚之，日‘小

子死恨晚矣! • ..張枕石點校本。中華書局. 1986 年)是知都超對自己寄出的書簡，確實備份保存“書

疏草即信稿。類推之，王羲之當亦如是。關於尺贖康稿問題將另尋機會專論.茲不贅述.

(33) {十七帖疏證}中{積雪擬寒帖}條云:“右軍唯(王)敦從子，最承賞器; (周)撫以俯寮為私人，故與

右軍特厚。太寧二年，敦為逆，撫率三千人從，敦敗，撫逃往西陽蠻中。是年十月，詔原敦黨.撫自歸闕下。

時右軍為秘書郎，同在都。咸和初，司徒王導茂宏輔政，復引撫為從事中郎，旋出為江夏相，遷監河北軍，

鎮襄陽，歷守豫章.代母丘奧監巴東軍.刺益州。計自太寧三年至永和五年，適二十六年。"

(34) 按，陳松長在{二王雜帖語詞散釋) ( (古漢語研究) 1991 年第一期)中認為“遲此期，真以日為歲"之

“遲"字義在王.古中應首iI作“恩"義，不確，應訓為期盼等待之意。此於晉人法申古中可以證明，不煩贅述。

(35) (王羲之生卒年代考):“帖，垂耳順，五十八歲五十九歲并可稱之。但帖( (十七帖) )第十九( (七十帖) ) 

第二十( (兒女帖) )若出同年，則其作當在升平四年.羲之四十八歲也。何故?第二十帖言. /1\者尚未婚，

是在獻之議婚前，都曇卒在升平五年正月，正月曇必疾.羲之不宜與酪疾之人相共議婚矣。以常理推之，

議婚至遲亦在曇卒前年。是以二。古系本年。.. (臼本 {日本學士院紀要}三十卷一號. 1962 年。)

(36) {世說新語}德性篇注: "(王氏譜) :獻之娶高平都曇女，名道茂。{獻乏主別傳):午且曠，准南太守。父羲之.

右將軍。成寧中.詔尚餘姚公主.遷中書令，卒。"又據{晉書}王羲之本傳附獻之傳說獻之“無子，以

兄于靜之樹位。.. {初學記}十引王隱{晉書}曰“安禧皇后王氏，字神受.王獻之女。新安公主生，即

安帝姑也。"

(37)季長路﹒王玉池編{王羲之王獻之年表與東晉大事記}。重慶出版社. 1992 年。

(38) 見{王羲之在中心主寸志法帖仿研究}第七章“王羲之仿法帖 "0 (前出)

(39) 吉川忠夫說見其著書{王羲之一一六朝貴族。〉世界一一) P 144。清水書院. 1972。田上惠-說參見{王

羲之書跡大系﹒解說解題篇) P 276 “淳化閣帖卷八解題.. (中郎女帖}條。(字野雪村主編。東京美街，

1984 年) ;森野繁夫說參見其著書{王羲之傳 )P147 (白帝社 .1988 年)及其所編{王羲之全書翰 )P2290 (白

帝+士. 1996 年增補改訂版)

(40) 見劉濤{中郎女.古}條解題。劉正成主編{中國書法全集﹒十九﹒三國兩晉南北朝﹒王羲之王獻之之二}

P 399. 榮寶齋出版社. 1991 年。

( 41) 見森野繁夫{玉羲之} (間上)及劉濤{中郎女帖}條解題( (中國書法全集) .間上).他們均以{與鄰

家論婚書}f乍旁證資料參證{中郎女帖}所言議婚事。

(42) (淳化秘闊法帖考正}卷八。清雍正間詩鼎齋刻本 o

(43)關於這一方面的具體考察，屬於另一專門的研究領域，耳之多涉獵，在此僅就筆者一些粗淺看法揭示如下﹒

有人曾提出問題，毛羲之是通過私人信使送信還是通過官方郵驛寄給周撫?會稽去巴蜀長遠，若以常時

東晉的水陸交通情況來看，一封信的往返是否需要經年累月才能完成?若然，則包氏的將{兒女帖}與

{七十粘}的書寫時間銜接得如此之近，是否合乎當時的實際情況?根據已有研究可知，東晉當時的郵驛

水險都比較發達.因此書信文件的傳遁速度也應相對要快些。比如，劉廣生主編{中圓古代郵驛史).其

中敘述當時水路比較發達.并引{菁書}卷六十八記顧榮、陸玩等人“各解船棄車牛，一日夜行三百里"

為證;又敘述7k降相兼的驛路，謂速度更快。并據{太平御覽}引王隱{晉書}記載顧榮“見王路塞

絕.便乘船而還.過下那差解紛為單騎.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..為證。(同書 P90。第五章“魏替南北

朝的郵驛"中“兩晉的郵驛通信"一節。人民郵電出版社. 1986 年)。由此可見當時郵驛交通之發達，所

以一封書信大概不會經年累月才送到的 o 從而筆者推測，當時的尺贖書信之傳遞速度大約不會很慢，也

許不需要經年累月才能一得往返，或者說累月或許有之，經年則未必然。否則，王羲之(包括其他魏晉

人)的尺續文中習見的“某月某日王羲之頓首"之類放首句前，應該加上“某年"以示年度區別.如寫

作“某年某月某日王羲之頓首"等.這樣才能符合情理。然而這種做首旬的寫法卻不見於魏晉法帖，這

說明了當時在正常情況下，尺贖的往復傳遞的時間大概很少隔年。今檢張記 61 有云:“去冬遺使，想、久

至此雖不知收信者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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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的生活瑣事而信手寫下的便條，內容至為簡潔，常常僅三言兩語便成一帖。錢鐘書論王羲之雖帖條云:

“此等太半為今日所謂便條、字條。......家庭瑣事，戚友碎語，隨手信筆，約略涼草.而受者了然。"

({管錐編}第三冊 P 1180 中華書局 .1979 年)。所以，大約寫這類便條與寫經年累月才能一得往返的萬

金家書，在心情上是截然不同的。這說明了收發書信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﹒因為書信內容可以如此簡潔，

證明了收寄信一事的頻繁，而收寄信所以能夠頻繁，這也就從側面反映出當時貴族們之間是具備了比較

捷快的寄送條件的。

(44) (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}第二冊. P1321 。中華書局. 1995 年。

(45) (晉書}卷八十主羲之傳載王{與吏部郎謝萬書}日.

“古之辭世者或被發陽狂，或污身穢跡，可謂艱矣。今僕坐而獲逸.遂其宿心，其為慶幸，豈非天賜!違

天不祥。頃東游遷. f~植桑果，今盛敷榮.率諸子，抱弱孫.游觀其間，有一味之甘，曾j而分之，以娛目前。

雖植德無殊邀，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。或以輕薄.庶令舉策數馬，仿佛萬石之風。君謂此何如?比

當與安石東游山海，併行回視地利，頤養閒暇。衣食之余.欲與親知時共歡宴，雖未能興言高詠.銜杯引滿，

請田里所行，故以為撫掌之資，其為得意.可勝吉邪 1 常依隆頁、班騙、楊王孫之處世，甚欲希風數子.

老夫志願盡於此也。"

按.此為王羲立著名的書簡文.為考察王羲之人生觀、思想和生活的可貴資料。近有杉村邦彥先生

曾作題目為{玉羲之主稽康}的學術報告(第二十六回書論研究會大會。筆者為杉村邦彥發表的主持人。

2004 年 8 月 8 日。滋賀縣青年會館。)第，認為王羲之在思想上受稽康影響尤多。他認為即使王羲之此{與

吏部郎謝萬書) .也多少有意無意的受了{與山巨源絕交書}影響。報告認為{與山巨源絕交書}文“吾

新失母兄之歡，意常淒切 o 女年十三，男年八歲，未及成人，況復多病.顧此恨恨，如何可言。今但願

守陋巷，教養于孫，時與親舊敘繭，陳說平生。獨酒一杯，彈琴一曲，志願畢矣。"所表達的人生理想也

幾乎全為王羲之{與吏部郎謝萬書}襲承。然報告未及尚子平之志，至為可惜.應補人。

( 46) 詳拙著{王羲之論考}有關章節。日本:東方出版. 2001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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